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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勞工處開設首席勞工事務主任職位的問題

邵家臻議員於 2018 年 11 月 20 日去信人事編制小組委

員會主席，就政府在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文件

EC(2018-19)16 建議在勞工處開設的一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

常額職位要求政府提供補充資料一事，政府現回覆如下一

問題 1 及 2

取消強制性公積金(強積金)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

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(長服金) r 對沖」是一項重大的政

策改變。政府希望可以協助企業〔尤其是中小微企〕通應這

項政策改變，承擔支付遣散費/長服金的責任，這亦有助保

障僱員在過渡期間的就業機會。自今年 3 月政府就取消強積

金「對沖」提出初步構思，在過去數月政府都積極聽取主要

持份者，包括商界及勞工界的意見。經慎審考慮各持份者的

意見，行政長官在{ 2018 年施政報告〉宣布了取消「對沖」

的優化安排。優化安排中向僱主提供的兩層資助計劃，屬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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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限的資助，目的為集中資源，協助中小微企及較易發生大

規模裁員的企業。優化安排亦包括對僱員的資助，如僱員獲

得的權益總和(遣散費/長服金權益連同歸因於僱主向其強

積金戶口所作出的強制性供款的累算權益)較其在現行「對

沖」制度下應獲得的為少時，政府會支付有關的差額。

政府將盡快展開落實取消「對沖」的準備工作，包括與

政府內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，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等

制訂取消「對沖」的安排的操作細節、以及擬備相關的賦權

法例草案等。政府在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文件

EC(20 18-19) 16 建議在勞工處開設的一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
常額職位，其工作是負責執行上述與落實取消「對沖」安排

的工作。在擬備相關的賦權法例草案及制訂取消「對沖」的

配套措施的操作細節時，政府會一直聽取不同的持份者的意

見，包括勞工顧問委員會、立法會及其相關的事務委員會、

僱主團體、工會組織、及各政治團體等。

問題 3 及 4

正如政府在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文件

EC(2018圍內) 16 指出，建議開設的一名首席勞工事務主任的

常額職位，是專責處理與取消「對沖」有關的各項新工作，

包括前期的籌備及立法工作，以及在賦權法例獲立法會通過

後落實及執行取消「對沖」的安排的工作。

至於檢討外判制度，以及與工時政策相關的工作，勞工

處已有職員專責處理有關工作。事實上，在行政長官 10 月

的〈施政報告〉中，公布了政府加強保障在政府的外判制度

下非技術員工的措施，其中包括增加評審標書的評分制度下

技術比重，增加「工資水平」作為技術評分準則所佔的比重，

改善非技術員工的僱傭福利，包括享有合約酬金、受僱滿一

個月即享有法定假日薪酬，及在 8 號或以上颱風警告信號懸

掛時工作獲額外工資，以及鼓勵採購部門在其運作情況許可

下採用為期至少三年的服務合約。就邵議員關注取消「對沖」

後將更多僱主逃避支付遣散費/長服金，政府現時建議在勞

工處開設的首席勞工事務主任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，是在取

消「對沖」的安排實施後，密切監察取消「對沖」後的勞資

關條新形勢，並按情況所需制訂及採取通切的策略及措施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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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有關變化，以促進勞資關餘的長遠正常發展。如有需要，

政府日後會增加人手，以保障僱員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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